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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的检查，主要针对投诉举报等途径反映的问

题。重点治理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开展：

（一）是否按规定的医疗服务项目和标准收费，有无违反规

定自立项目、自定标准收费，分解项目收费，以及强制服务、强

行收费、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。

（二）使用一次性医用卫生材料，是否按政策规定进行收费，

有无重复收取一次性卫生材料费；允许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卫生材

料，有无超过规定的加价率（额），以及是否存在虚增使用数量

等方式变相多收费。

（三）医疗机构销售高值植（介）入类医用耗材，有无超过

规定的价格水平或加价率销售；

（四）明码标价与价格公示执行情况；

（五）其他医疗服务价格和收费情况。

二、重点治理的具体安排

重点治理时间为 3 月 20 日至 12 月 20 日，检查时限为 2022

年 1 月 1 日以来的医疗服务价格和收费行为，重大问题可追溯。

重点治理分为三个阶段：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3 月 30 日前完成）。根据重点治理的对

象和内容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各市场监管部门明确检查重点和

目标，局价格监管股组织开展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和检查技能培

训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（11 月 30 日之前完成）。各市场监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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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严格按照工作重点开展医疗服务价格检查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12 月 20 日之前完成）。梳理前期治理中

发现的主要问题和难点，总结经验成效，曝光典型案例，开展有

针对性的提醒告诫，研究建立医疗服务价格监管长效机制。

三、重点治理的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此次医疗服务价格重点治理工作由各

市场监管部门具体实施。各市场监督管理所要充分认识开展医疗

服务价格重点治理对整顿当前医疗乱象、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

的重要意义，结合医保领域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过程中提出的问

题，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，加强领导、明确分工、

夯实责任，坚持检查与规范并重，确保重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强化综合监管。近年来医疗服务价格监管持续深入推

进，显性价格违法行为大幅减少，隐性价格违法行为日益凸显，

技术性、专业性、复杂性问题不断增多。要统筹运用多种监管手

段，强化综合治理，严格廉洁执法，形成对医疗服务乱收费行为

的有力震慑。如重点治理过程中遇到涉及卫生健康和医保部门等

部门职责的具体问题，与有关部门随时沟通。

（三）加强社会监督。要加强舆论宣传引导，彰显医疗服务

价格重点治理的突出意义，鼓励社会各界通过 12315 等渠道积极

提供违法线索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。要坚持检查与规范并重，在

加大检查执法力度的同时，广泛开展提醒告诫，宣传价格法律法

规和医疗服务价格政策。对检查中发现的共性、普遍性问题，要




